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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政府總部  
公務員事務局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王倩儀女士， JP 

王女士︰  

公務員公積金計劃  

  多謝你在本年六月二日來信，闡述公務員事務局建

議的公務員公積金 (公積金 )計劃的設計方案，以及其他有關
公積金計劃下長期聘用制新聘人員的死亡、喪失工作能力

及受傷福利的建議。  

  在本年六月七日的薪常會會議上，委員經考慮後同

意，有關建議方向正確，政府在革新長期聘用制新聘人員

的退休福利制度方面向前邁進一步。因此，委員完全支持

貴局的建議。對於貴局提出的各項問題，我們的具體意見

／觀點如下： 

適用範圍  

  貴局建議公積金計劃只適用於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

或以後受聘的長期聘用制人員，按試用及／或合約條款受

聘的人員 (他們仍未成為長期聘用的公務員 )並不包括在內。
試用人員只會享有強積金供款，至於合約人員，他們除可

享有強積金供款外，亦會在圓滿完成合約時另外獲得約滿

酬金。  

  我們知悉並贊同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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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齡  

  貴局建議公積金計劃沿用現時新退休金計劃訂定的

退休年齡，即文職人員為 60 歲，一般紀律部隊人員為 55
歲，某些指定紀律部隊職級為 57 歲。  

  我們並不反對有關建議。  

供款率  

  貴局建議累進供款率由 5%增至 25%，但公積金計
劃供款 (包括特別紀律部隊供款 )的整體財政承擔不得超逾基
本薪金的 18%。  

  我們贊成在員工整段任職期間按 18%的基準實施累
進供款率。希望貴局在擬訂供款率時，注意下述兩點：   
(a)鑑於公務員的任職情況，以及直接受聘擔任較高職級的
員工在入職時已合資格享有較高供款率，當局必須審慎考

慮所採用的精算假設，確保不會超逾 18%的基準； (b)擬訂
累進供款率時，應讓員工在入職初期 (視乎當局的意見，約
在入職三至五年後 )享有較為吸引的供款率。此舉有助挽留
這些員工，他們日後將會是公務員隊伍的主要動力。  

特別紀律部隊供款(特別供款) 

  貴局建議為紀律部隊人員額外提供 2.5%特別供
款，因為如果沿用新退休金計劃的退休年齡，文職人員和

紀律部隊人員的退休年齡並不相同，而建議的 2.5%特別供
款可適當反映公積金計劃下這兩類人員所享退休福利的差

別。  

  我們不反對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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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比率表  

  貴局建議採用下列歸屬比率表：  

(a) 文職人員：十年的懸崖式歸屬比率，即服務不足十
年者不可享有任何權益，服務滿十年或到達正常退

休年齡 (以較早者為準 )的人員可享有全部權益。這
與現行新退休金計劃下服務不足十年者不能享有延

付退休金的做法一致；  

(b) 紀律部隊人員：有關人員年滿 55 歲時才可享有全
部特別供款。這與新退休金計劃下的現行安排一

致，亦即在 55 歲前離職的紀律部隊人員，不能享
有加額退休金，只會享有與文職人員一樣的退休金

福利。  

 我們不反對有關建議。  

現職及新聘人員的轉制方案  

  由於退休金計劃和公積金計劃的設計邏輯完全不

同，以致很難訂定適當的轉制值，而轉制安排亦會帶來重

大的財政影響及繁複的行政和立法工作，因此貴局認為不

應容許在職人員選擇轉制。此外，公積金計劃是一個切合

時宜的退休福利計劃，為新聘人員而設，用以取代現有的

退休金計劃，因此貴局認為不宜准許新聘人員選擇參加現

有的退休金計劃。  

  我們不反對有關建議。  

死亡、喪失工作能力及受傷福利  

  我們贊同貴局就新聘人員建議的死亡、喪失工作能

力及受傷福利，這些福利與長期聘用制現職人員的福利大

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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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不發放、沒收、撤銷和扣減權益  

  為了維持公務員隊伍的廉潔和操守，貴局建議公積

金計劃應訂定條文，處理有關暫不發放、沒收、撤銷或扣

減政府自願性供款帶來的權益的事宜。  

  我們贊成上述建議。  

觀察要點  

  我們在討論過程中，曾要求貴局澄清有關新計劃運

作的問題，例如在新計劃中，員工可否提早退休及提早退

休的員工可享有哪些福利；以及暫不發放／沒收權益等罰

則會影響全數公積金抑或只影響政府的供款。因此，我們

建議貴局在新公務員公積金計劃資料文件末段加入“可轉

移權益及保留”一節，詳細和確切解釋新計劃。另外，擬

備“簡介”亦會有助貴局向員工和市民介紹這項複雜問

題。  

  希望貴局在政府內部進一步商討有關建議時，注意

上述各點。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主席楊家聲暨全體委員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五日  


